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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虞区长塘镇人民政府文件
长政〔2023〕29 号

★

关于长塘镇加强社会救助审核审批工作的
实施方案

各行政村、相关办线：

根据《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》《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》

和《关于印发〈上虞区社会救助审批权下放乡镇（街道）的实施

办法〉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为充分发挥社会救助政策效益，确

保依法依规实行社会救助事项审批，经研究，特制定长塘镇加强

社会救助审核审批工作实施方案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指示精

神，强化基本民生保障职责落实。进一步完善我镇社会救助工作

制度，提高社会救助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，切实兜住、兜牢、兜

实、兜好民生保障安全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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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

强化社会救助审批管理，盯紧社会救助工作程序、审核确认、

资金监管等重点环节，建立健全全链条的审批程序和规范性审批

制度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，坚持依法救助、规范救助、精准救助，

从严从实从细，层层压实责任，不断推进社会救助工作公开透明、

廉洁高效，确保各项救助政策落实到位，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规

范使用，有效防范和治理社会救助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1.各行政村：负责主动发现救助对象职责，帮助困难家庭和

个人提出救助申请（或代为申请），协助做好辖区低保、低边、

特困、临时救助家庭和对象入户调查、动态管理、探访关爱和政

策宣传等工作。

2.社会事业办：负责对村级上报内容进行受理、审核、审批，

做好辖区内救助对象动态管理，执行和宣传社会救助相关政策法

规，做好管理辖区内救助对象信息台账和档案资料等。

3.社会救助联审联批小组。负责对低保、低边、特困、临时

救助等的联审联批，确定救助资格。

*待所有程序完成后，在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中由民政经

办人员做好的委托确认和初审，民政分管领导审核后上报。

四、规范制度建设

1.联审联批制度。建立长塘镇社会救助联审联批制度，由民

政分管领导牵头、民政工作人员及相关村的联村组长和各行政村

民政协管员参加。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申请（低保、低边、特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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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救助）资料、系统预警、上级下发的信息及民政线初审情况，

每月 20 日定期召开社会救助联审联批专题会议确定申请人资

格，如遇双休日、节假日和特殊情况等顺延到下周，具体时间在

工作群通知。

2.临时救助制度。根据联审联批小组审定情况，对因医疗外

的其他临时救助，金额在 1000 元以内的由民政助理员审批，金

额在 1001 元至 2000 元的，由民政分管领导审批，金额在 2001

元到最低生活标准 6 倍以内的由主要领导审批（根据上级关于临

时救助实施的相关规定，救助最高限额为最低生活标准 6 倍）。

3.紧急救助制度。因情况紧急，需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造成

无法挽回的损失或严重后果的，应启动临时救助紧急程序，提交

社会救助联审联批会议讨论通过后，按不超过我区月最低生活保

障标准的 12 倍，直接予以先行救助，确保救助措施在 24 小时

内到位，同时上报区民政局，事后补齐相关材料。财办应按照上

年度户籍人口不少于人均 2 元的标准单独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

科目，用于临时救助紧急程序支出，保证救急难工作需要。

五、资金发放

低保、低边的救助资金仍按原渠道，由区民政局将资金社会

化发放到个人关联账户。特困人员资金由镇政府统一发放。临时

救助资金原则上实行社会化发放，遇有特殊或紧急情况可采取现

金或实物发放，但应完善相关的手续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思想认识。各行政村、相关办线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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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遵守社会救助审批管理制度，提升社会救助对象认定精准

度，增强社会救助的时效性，将社会救助审批管理工作作为民生

工作的重要任务全面贯彻落实，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线

2.强化责任落实。坚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，建立健全相关

管理制度和责任机制，做到权责统一，严格执行社会救助标准和

政策程序，依法行使审核审批权力。

3.严明工作纪律。坚持实事求是为民服务理念，加大社会救

助等政策落实、监督、检查力度，坚决杜绝关系保、人情保的现

象以及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救助等资金等干扰社会救助等管理

秩序的行为。

长塘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

